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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7 月 24 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转递苏丹国民议会通过的有关驳回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

对国家高级官员包括共和国总统阁下的起诉的第 1 号决议以及第 2 号决议（见附

件）。 

 请阁下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阿卜杜勒马哈茂德·阿卜杜勒哈利姆·穆罕默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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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7月 24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一 
 

[原文：阿拉伯文/英文/法文] 

苏丹共和国国民议会 

特别会议第(1)号决议 

驳回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对国家高级官员包括共和国总统阁下的起诉 

 

 依照苏丹共和国国家临时宪法（2005 年）第 93(3)条的规定，与国民议会事

务处理条例（2005 年）第 23(3)条一并阅读， 

国民议会： 

 在其以往有关国家所有问题的决议基础上， 

 申明其保护和平协议和致力于协议执行的作用， 

 巩固民族和睦和政治共识——实现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推动民主进步和政治改革的进程， 

 确定其监督和立法作用， 

 承担引导公民了解国家所面临挑战的义务， 

 巩固其在国家事务中的总体领导作用， 

 应超过半数议员的要求，举行特别会议审议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对以共和国

总统为首的若干国家高级官员犯有战争罪、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起诉。此

外，检察官要求国际刑事法庭对其发出逮捕状。然而，议员们认识到这些指控对

和平进程和政治改革造成挑战，而且，这些指控除造成经济挑战之外，可能给国

家稳定、统一、其执行机关的完整和效率带来的问题，充分认真、负责和透明地

对该问题及其影响进行了审议， 

国民议会作出决议如下： 

1. 议会赞扬议会各集团就所讨论问题和以往问题采取相互对话和协商的

办法，并呼吁在所有问题特别是国家问题上加强和巩固这一办法，各集

团应就维持这些对话和协商的方法和机制达成共识。 

2. 国民议会申明，这些指控没有法律证据，而是对象征着国家主权的共和

国总统阁下的尊严的侮辱和不敬，这些指控和有关诉讼违反了国际法，

而且由于建立在怀疑和完全是推论和期望的基础之上，这些指控缺乏最

简单的探查和调查规则和正当的诉讼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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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民议会完全赞同拒绝与国际刑事法庭及其检察官交涉的部长会议决

议，因为苏丹不是《罗马规约》的成员，《罗马规约》通过一项国际公

约设立了国际刑事法庭，而苏丹尚未批准《规约》。苏丹签署了《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1969 年），《公约》有关条款规定，在任何国际协议的

规定对成员适用之前，该成员必须承认并批准该协议。苏丹将坚持其驳

回国际刑事法庭管辖权的权利。苏丹驳回的依据是，国际刑事法庭不是

一个联合国机构，也不是一个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四十一和四

十二条处罚成员国时必需的机构。因此，国际刑事法庭对苏丹不具有管

辖权。 

4. 国民议会确定，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的报告及据此作出的断言源自一种

意识形态上的政治观点，其主要影响将体现在削弱国家元首，从而削弱

国家主权和政府机关开展和履行其职责的能力，这是对国家稳定和团结

以及区域和平的威胁。 

5. 议会也提请注意，这些无效的控告以及据此对共和国总统的主张将削弱

总统的地位，而总统一职是执行《全面和平协议》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毫无疑问，这些主张和指控对执行《全面和平协议》和其他和平协议具

有不利的影响。 

6. 因此，议会指出，这些指控和主张决不符合达尔富尔问题或其人民的利

益，而是使达尔富尔的局势复杂化，并发出消极的信号，可能破坏达尔

富尔的和平谈判并威胁该地区的安全，并使反叛运动更为顽固并采取强

硬态度，提高要求。议会也警告，检察官报告中提到某些部落的名称，

指控其遭受种族灭绝，这旨在挑起民族动乱，挑拨部落之间的关系，这

将使任何旨在愈合达尔富尔的社会结构、加强和平的努力付诸东流。 

7. 议会对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采取的行动表示关切，这一行动可能威胁

《选举法》的通过所带来的巨大承诺和目标，以及《选举法》所代表的

向民主转型和政治改革迈出的重大步伐。 

8. 国民议会申明，由于上述事态的发展，国内阵线保持一致是化解任何针

对苏丹及其人民企图的真正对策，这就需要加强和加倍努力，进行进一

步的政治对话和协商，并在各股政治力量之间达成共识，以便加强民族

团结并保存《全面和平协议》、《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和《苏丹东部和平

协议》的成果。 

9. 认识到国家保障自身安全及其主权、保护其公民和财产的权利，议会呼

吁政府加倍努力，以实现对达尔富尔问题最终和公正的解决，同时呼吁

政府以公正并且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参与《达尔富尔和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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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执行。在此方面，议会呼吁政府检查所有和平协议在其规定期间

的执行情况，并认真努力消除协议尚未执行部分所面临的障碍。 

10. 议会呼吁除发起和平协议的国家以外联合国及其各组织、非洲联盟、阿

拉伯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国际和区域联盟和理事会以及各国议会除

本着公正的原则特别就当前国际刑事法庭提出的问题支持苏丹之外，通

过巩固和平进程和发展项目兑现其承诺。 

11. 议会也呼吁联合国承担其全面公正地执行《联合国宪章》的责任，根据

平等和公正的标准保障会员国的权利，不允许利用联合国机关或《宪

章》，选择性地利用《宪章》以对世界上任何国家采取不公平和不公正

的措施。 

证明 

 本人兹证明回历 1429 年 7 月 13 日、公元 2008 年 7 月 16 日国民议会特别会

议第(1)次会议作出上述决议。 

 

          国民议会 

          议长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塔希尔 



 S/2008/488

 

508-45961 (C) 

 

 

  2008年 7月 24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二 
 

[原文：阿拉伯文/英文] 

苏丹共和国国民议会 

特别会议第(2)号决议 

驳回对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规约》的批准 

 依照苏丹共和国国家临时宪法（2005 年）第 93(3)条的规定，与国民议会事

务处理条例（2005 年）第 23(3)条一并阅读， 

 在以往有关国家所有问题的决议基础上， 

 申明其保护和平协议和致力于执行协议的作用，并巩固民族和睦和政治共识

——实现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并推动民主进步和政治改革的进程， 

 确定其监督和立法作用并致力于对公民及引导公民了解国家所面临挑战的

义务， 

 巩固其在国家事务中的总体领导作用， 

 国民议会应超过半数议员的要求，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议员们审议了国际

刑事法庭检察官对若干国家高级官员包括共和国总统犯有战争罪、灭绝种族罪和

危害人类罪的指控。此外，检察官要求国际刑事法庭对其发出逮捕状。然而，议

员们充分认真、负责和透明地对该问题及其影响进行了审议，并获悉由于这些指

控和平进程和政治改革将面临的挑战，以及除经济挑战之外，这些指控可能给国

家稳定、统一、其执行机关的完整和效率带来的问题。议会还就签署设立国际刑

事法庭的《罗马规约》进行了审议并作出决议如下： 

 驳回对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规约》的批准，因此视苏丹政府对《规约》

的签署为未曾发生。 

证明 

 本人兹证明回历 1429 年 7 月 13 日、公元 2008 年 7 月 16 日，国民议会特别

会议第(1)次会议作出上述决议。 

 


